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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1970 号

申请人：黄格，女，汉族，某年某月某日出生，住址：广

东省深圳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鑫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会展南五路 1 号 5 号 2207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潘锐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余亮，男，该单位员工。

申请人黄格与被申请人广州鑫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关于赔

偿金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

人黄格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余亮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

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8000

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申请人与我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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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合同，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三个月，根据劳动合同第二

十一条约定：“乙方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，甲

方可以解除本合同。”申请人在试用期期间：一、金科项目合

同修订程序不规范，未经我单位负责人审核，申请人擅自将合

同发送至双方沟通的微信群中，导致对方误以为我单位已对双

方合作的合同无其它任何异议；二、我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27

日已经明确告知申请人我单位合同的逾期费用最好不超过每日

万分之四，但申请人主要审核的《软件开发服务合同》第 7.1

条和第 7.2 条中逾期费用仍为每日合同总价的 0.3%，我单位发

现由申请人主要审核的其他合同中也存在类似情况，从而使我

单位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很多不必要的风险；三、我单位于

2021 年 6 月 20 日根据申请人入职以来的工作表现进行绩效考

评，因申请人未按我单位要求进行审核合同、经申请人主要审

核的合同存在违约金过高等原因，申请人的绩效考评结果为不

符合录用条件。我单位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向申请人发出解除

劳动合同通知书，依法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。综上所述，因

申请人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，我单位依法与申请人解除

劳动合同，故我单位无需向申请人支付任何赔偿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入职被申请人处，任法

务岗位，约定试用期 3 个月，试用期工资 8000 元，于 2021 年



- 3 -

6 月 23 日因被申请人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劳动关

系。被申请人确定申请人所述的入职日期、岗位、离职日期，

但被申请人不认可申请人工资标准为 8000 元，其主张申请人的

工资构成包括：基本工资 2100 元,绩效工资 1600 元，岗位津贴

4300元,其中岗位津贴包括交通补贴1500元,住宿补贴1500元,

餐补 1300 元。被申请人认为岗位津贴属于员工福利，不属于工

资，因此申请人工资应为 3700 元/月。经查，申请人当庭主张

其离职前月平均工资为 8000 元。被申请人称离职前月平均工资

应与申请人工资单内容一致。根据被申请人提供申请人 2021 年

4 月至 2021 年 6 月工资单显示:“2021 年 4 月薪资总额 1747.13

元；2021年 5月薪资总额8000元；2021年 6月薪资总额6252.87

元。2021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工资单均显示基本工资 2100 元；

岗位工资 4300 元；绩效工资 1600 元，其中，2021 年 4 月及 2021

年 6 月考勤扣款分别：6252.87 元、1747.13 元”。另查，被申

请人当庭主张经申请人审核的合同虽未造成实际损失，但申请

人因未经被申请人同意将合同发至客户群内，导致被申请人承

担不必要的风险。被申请人提交工作群聊天记录拟证明该事实。

对此，申请人主张其审核的合同均发在工作群中，相关负责人

未提出异议，且其审核的合同履行期限已经完结，故不存在被

申请人所述其审核的合同存在风险之情形。再查，根据申请人

提交的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中载述：“现因您在试用期期

间不符合录用条件（以是否能够按照公司要求独立完成各项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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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内容、工作指标、工作任务等条件为标准）；并存在严重失

误，由于起草合同延迟、修订不规范等导致我司多项业务不能

达成合作或延误，造成公司严重损失及重大风险。”申请人当

庭称其未见过《员工月度绩效考核表》，也无其签名确认。对

此，被申请人辩称《员工月度绩效考核表》是申请人的领导根

据申请人的表现作出的考核结果，虽未送达至申请人，但申请

人系知悉试用期录用条件，因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有载明试

用期录用条件。被申请人提交《劳动合同》拟证明试用期录用

条件。根据被申请人提交《劳动合同》第三条：“试用期不符

合录用条件的情形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：……乙方不能达到所

担任岗位的绩效指标或者相应要求的。”本委认为，首先，双

方劳动关系的解除，系因被申请人主动行使解除权而实现，故

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解除决定负举证责任。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

被申请人系因申请人试用期间不符合录用条件而作出解除决

定；而判定劳动者系否符合某岗位要求或录用条件的前提，系

用人单位针对某岗位的任职或录用条件具有明确规定及明确录

用标准，且已将该规定明确告知劳动者，同时，用人单位需对

劳动者试用期间进行考核，从而证明劳动者存在不符合该任职

或录用条件的事实，最后，将该考核结果公示或告知劳动者。

具体到本案，被申请人主张已告知申请人录用条件，该录用条

件虽载明于双方签订《劳动合同》，但该录用条件并未详细载

明申请人所在岗位的任职要求和条件。录用条件应系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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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该岗位的任职或录用条件具有明确规定，而非笼统地将录

用条件指向该岗位的考核指标，且申请人当庭否认知悉《员工

月度绩效考核表》中的考核指标和标准。故被申请人称已告知

申请人该岗位的录用条件之主张缺乏事实依据，本委不予采纳。

其次，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将未审核的合同发至客户群内，导

致被申请人承担不必要的风险，该行为与劳动合同约定的绩效

指标不相符，加之试用期录用条件载明的“相应要求”的内容

并不明确，故无法认定申请人属于不符合双方约定的录用条件

之情形。因此被申请人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时以此为依据拟证

明申请人不符合录用条件依据不足。再次，被申请人虽提供《员

工月度绩效考核表》拟证明申请人不符合录用条件。但被申请

人提供的《员工月度绩效考核表》中的考核标准仅为被申请人

单方面的评价，其中所涉及的标准均无法排除具有主观因素掺

杂其中，若仅凭该单一证据认定申请人不符合录用条件，缺乏

客观性、合理性，以及不符合公平原则。最后，被申请人主张

岗位津贴属于员工福利，不属于工资。根据被申请人提交每月

工资明细可知，岗位津贴系根据申请人考勤进行扣减。由此表

明，岗位津贴与出勤情况相关，实际是对劳动力的支付的对价，

具有劳动报酬性质。同时，用人单位具有指导薪资标准的权利，

对劳动者领取的薪酬性质具有证明义务。由于被申请人未能提

供证据证明该岗位津贴系员工福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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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的不利后果，遂本委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信。综上，鉴于

被申请人未提供申请人所在岗位的具体考核依据和流程标准，

故缺乏认定其评价申请人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程序要件。因此，

被申请人未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对该认定结果加以佐证，故本

委认为本案证据证明力存有瑕疵，不足以充分有效证明案件的

事实，遂认定被申请人据以解除双方劳动关系的理由依据不足，

应属违法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

七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

动合同赔偿金 8000 元（8000 元×0.5 个月×2 倍）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八十

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

本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800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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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

二○二一年九月十二日

书 记 员


